担保协议

甲方（担保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注册资金：

开户金融机构：

帐号：

电话：                  传真：                   邮编：

乙方（主债务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注册资金：

开户金融机构：

帐号：

电话：                  传真：                   邮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中国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格认可办法》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以下条款：

第一条  甲方同意为乙方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二条  甲方承诺其注册资本不低于乙方（主债务人）的注册资本。
第三条  乙方在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时未履行债务的，甲方应于接到索款通知之日起五个营业日内，在保证范围内清偿全部债务。

第四条  甲方担保的范围包括乙方的主债务、利息、违约金及损害赔偿金。

第五条  甲方为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期间为：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六条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协议生效后，未经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书面同意，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甲方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资信证明

